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仁愛之家家民欠費催繳流程圖 

108 年 10 月 18 日第 439 次擴大家務會議修正通過 

 

 

 

 

 

 

 

 

 

 

 

 

 

 

 

 

 

 

 

 

 

 

 

 

 

 

 

 

 

 

 

 

總務組每月 25 日前統計自費安養家民當月尚未繳交伙食費及管理費之家民名單給社工組 

催繳單發出一週後未繳費 

社工組 3 日內發催繳單 

無特殊問題或急

難事由 

出納入帳繳庫、開立收據 

結案 

持續發函催告 

有特殊問題或急

難事由 

協助資源連結 

結案 

發函催告 

未繳費 

出納入帳繳庫、

開立收據 

繳費完成 

結案 

逾半年以上 

解除契約 

已繳費 


